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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環署廢字第○九一○○六六三四八Ｆ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環署廢字第０９２００３３１４３Ａ號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月4日環署基字第1000000786D號修正
主旨：修正「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容器或乾電池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一項、第十四項及第二項附件一、第五項附件二、第八項附件三，除飲料自動販賣機業部分自一百年三月一日生效外，自一百年五月一日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1、 本公告規範之販賣業者為：量販店業、超級市場業、連鎖便利商店業、連鎖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交通場站便利商店業、汽機車加油站、汽機車加油站包裝飲料販賣業、無線通信器材零售業、攝影器材零售業、連鎖飲料店業、飲料自動販賣機業等容器或乾電池之販賣業者。
2、 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並執行下列回收工作：接受消費者回收應回收之廢容器（不包括農藥或特殊環境衛生用藥廢容器）或廢乾電池，並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妥善貯存、回收清除，且不得將回收之廢容器或廢乾電池依一般垃圾方式清除。販賣業者範圍、應回收之廢容器或廢乾電池項目及應設置之資源回收設施，如附件一。

3、 公告事項一所稱連鎖係指以相同企業識別系統、經營模式及管理方式經營二家以上門市之經營形態。

4、 公告事項一所稱交通場站係指大眾捷運車站、鐵路客運車站、公路客運車站、民航機場及高速公路服務區等有管理人員之站、場。
5、 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回收點標示規格如附件二。

6、 回收點標示應經常保持完整，其圖樣與文字應清楚可見。

7、 回收點標示應於營業時間向外張貼、懸掛或放置於營業場所之入口明顯處。
8、 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回收筒規格及位置如附件三。
9、 回收筒應為足以防止洩漏其內容物及廢液之筒、箱、架、籃、袋或其他盛裝容器，且應於營業時間維持可投入狀態。

10、 販賣業者得依廢容器或廢乾電池類別，於同一位置分類設置回收筒。
11、 回收點標示以邊長二公分以上字體註明「資源回收物請交服務人員」者，回收筒規格   及位置得不受公告事項八之限制。
12、 不同販賣業者於同一場所營業者，得經營業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共同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及負回收清除責任，其資源回收設施之規格與位置，不受公告事項五、七、八之限制。
13、 有傳染病疫情發生時，販賣業者於醫療院所內營業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將回收之廢容器或廢乾電池併該醫療院所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14、 公告事項一所稱飲料自動販賣機業，係指於交通場站、公園、風景遊樂區等三種有管理機構之公共場所設置自動販賣機，其機體自動販售包裝飲料容器商品之行業。
自動販賣機機體之外緣為基準，五十公尺範圍內，已有廢容器回收設施，並於該販賣機上標示『最近之廢容器回收筒位置』之指引標示者，不受公告事項五、七、八之規定限制。
附件一

	販賣業者種類
	範圍
	應回收廢容器或廢乾電池項目
	資源回收設施

	量販店業
	提供綜合商品批發或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業者。
	一、廢容器。
二、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三、廢乾電池回收筒。

	超級市場業

	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零售，並附生鮮或組合料理食品者，包含以員工消費合作社或聯合社形態經營之業者。
	一、廢容器。
二、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三、廢乾電池回收筒。


	連鎖便利商店業
	從事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及服務性商品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連鎖形態經營之業者。
	一、廢容器。
二、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三、廢乾電池回收筒。

	連鎖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
	販賣化妝品或日常清潔用品，並以連鎖形態經營之業者。
包含以員工消費合作社或聯合社形態經營之業者。
	一、廢容器。
二、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三、廢乾電池回收筒。

	交通場站便利商店業
	設置於大眾捷運車站、鐵路客運車站、公路客運車站、民航機場或高速公路服務區，並提供便利性商品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及服務性商品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之業者。
	一、廢容器。
二、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三、廢乾電池回收筒。

	汽機車加油站
	具有加油設施及貯油槽，並販賣汽、機車用汽、柴油及潤滑油之零售業者。
	廢潤滑油容器。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潤滑油容器回收筒。

	汽機車加油站包裝飲料販賣業
	設置於汽機車加油站，並販賣（包括自動販賣）包裝飲料之業者。
	廢容器。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無線通信器材零售業
	具有對一般消費者營業之場所，販賣含乾電池之無線電、無線電話等無線通信器材、或其乾電池之零售業者。
	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乾電池回收筒。

	攝影器材零售業販賣業
	具有對一般消費者營業之場所，販賣含乾電池之照相機、攝影機等攝影器材、或其乾電池之零售業者。飲料之業者。
	廢乾電池。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乾電池回收筒。

	連鎖飲料店業
	以連鎖形態經營之茶飲店、咖啡店及冷熱飲店等，從事茶、咖啡或冷熱飲等點叫後供應顧客飲用之行業。
	廢一次用飲料杯。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一次用飲料杯回收筒。

	飲料自動販賣機業
	於交通場站、公園、風景遊樂區等三種有管理機構之公共場所設置自動販賣機，其機體自動販售包裝飲料容器商品之行業。
	廢容器。
	一、回收點標示。
二、廢容器回收筒。


附件二

回收點標示規格

1、 回收點標示至少包括相鄰不重疊之「回收標誌」、「本店回收項目」及「資源回收專線」三部分。

2、 「回收標誌」部分之回收標誌為正方形，邊長至少十二公分，圖樣如下：[image: image1.png]



3、 「本店回收項目」部分至少包括「本店回收」或「本站回收」文字，及應回收廢容器或廢乾電池項目文字（如廢容器、廢一次用飲料杯、廢乾電池、廢潤滑油容器等），每字邊長至少一點五公分。

4、 「資源回收專線」部分為「環保局資源回收專線 □□□□□□□□（填寫門市所在地環保局資源回收聯絡電話）」或「環保署資源回收專線 0800-085717」文字，其中文字體及數字長邊每字邊長至少一公分。
附件三

回收筒規格及位置

	回收筒種類
	總容積下限
	標示
	位置

	廢容器
	1、 量販店業：一千公升。

2、 超級市場業：二百公升。

3、 連鎖便利商店業、連鎖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交通場站便利商店業、汽機車加油站包裝飲料販賣業：一百公升。
4、 飲料自動販賣機業：五十公升。
	於回收筒明顯處清楚標示容器回收標誌及「資源回收」字樣。
	營業場所（不包括停車場）或營業場所入口明顯可見處。若因營業場所面積狹小，得於不妨礙交通，未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第一款之情形下，設置一回收筒。

	廢乾電池
	三公升。
	於回收筒明顯處清楚標示「電池回收」字樣。
	服務櫃檯或營業場所入口處。

	廢潤滑油容器
	一百公升。
	於回收筒明顯處清楚標示「機油瓶回收」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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